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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生物质项目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6 年 1 月 12 日，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生物质项目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为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资产价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

—资产减值》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公司聘请了资产

评估机构对全资子公司明水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水环保”）、黑龙

江省牡丹江农垦宁安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安环保”，与明水环保合

称“两家项目公司”）的长期资产组进行了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公司拟对上述资产

组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人民币 14,543 万元。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概述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两家项目公司均系公司早期投产的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分别受项目设备因素

或近年来燃料因素影响导致发电成本高企，叠加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即将到期，两

家项目公司的未来盈利能力及经营前景面临重大不确定性。公司正推动两家项目公

司的业务模式由以发电收入为主，向以供热供暖等市场化业务为主进行战略转型。

该转型导致相关资产组的经营目标、使用方式及未来现金流产生模式发生改变，构

成《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所规定的资产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

本次资产评估对象两家项目公司资产组包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使用权资



产及长期待摊费用。其中固定资产主要包括锅炉、汽轮机、发电机组等机器设备、

运输设备、房屋建（构）筑物等；无形资产主要是土地使用权及应用软件；使用权

资产为租赁集体土地使用权；长期待摊费用为设备大修费。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总金额

本次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总金额为 14,543 万元，计入 2025 年第四季度财务

报表。该数据未经审计，具体金额以 2025 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四）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以及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的相关规

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应当根据资产的公

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

定。可收回金额的计量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将资

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对两家项目公司的长期资产组的可

回收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明水环保：万隆评财字（2025）

第 40042 号、宁安环保：万隆评财字（2025）第 40043 号），以 2025 年 9 月 30 日为

评估基准日，根据评估报告和公司初步测算估计，两家项目公司的固定资产、长期

待摊费用的预计可收回金额为 9,006 万元，据此拟对固定资产、长期待摊费用计提

减值 14,543 万元，减值明细如下:

公司 资产名称
账面价值

（万元）

评估价值

（万元）

减值金额

（万元）

明水环保
固定资产 11,845 5,503 -6,342

长期待摊费用 175 0 -175

宁安环保
固定资产 11,472 3,503 -7,969

长期待摊费用 57 0 -57

合计 23,549 9,006 -14,543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为 14,543 万元，预计将相应减少公司 2025 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160 万元，相应减少 2025 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不会导致公司业绩发生重大变化。具体财务数据以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 2025 年度财务报告为准。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主要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及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能够

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有助于为投资者提

供更可靠的会计信息。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的相关审核意见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意见

审计委员会各委员对公司《关于生物质项目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及相关

材料进行了审阅，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生物质项目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依据充分，审议程序规范合法。本次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后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财务数据更能真

实准确及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及股

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审计委

员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同意将《关于生物质项目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进行审议。

（二）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依据

充分，遵循了谨慎性、合理性原则，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

能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

更具有合理性。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2日


